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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權益保護政策 

114.08.05 董事會訂定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目的 

為關懷及善盡對顧客的權益保障，並建立重視消費者保護之企業文化，

本公司訂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政策」，以落實針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健

康與安全、行銷或標示之把關。 

本公司之子公司未訂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政策者，應適用本政策。 

第二條 制定依據 

本政策係參考 GRI 及 SASB 等相關國際準則及國內法規訂定。 

第三條 推動與組織 

為使「消費者權益保護」成為公司整體共同遵循之價值體系與行為準

則，本公司由董事會及總經理親自督導推動消費者權益保護之相關事

宜，並由企業永續經營委員會負責規劃與執行。 

第二章 消費者權益保護政策內容 

第四條 顧客健康與安全 

1. 提供商品或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2. 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

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 

3. 有事實足認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安全與健康之虞時，應即

回收該批商品或停止其服務。 

第五條 客戶隱私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消費者隱私，以合法、透明、公平之方式，蒐

集、處理及利用消費者個人資料，並提供合理之安全保護措施。 



第六條 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示 

1. 本公司之產品廣告及行銷活動，應遵守下列規範： 

(1)廣告內容及行銷資訊應明確，不得進行誤導、詐欺或不公平之商

業、廣告及行銷活動。 

(2)提供消費者於行使終止或解除契約、退換貨及退款之管道與方式。 

(3)若契約條款規定消費者解除契約須支付違約金，則其金額應與解除

契約可能致生之損害成比例。 

(4)若提供商品或服務之試用期，應清楚且充分告知消費者，試用期

間、相關優惠及試用結束後可能產生之費用等資訊。如有收費應事

先通知消費者，並取得其同意。 

2. 本公司之產品皆遵循商品標示法等相關法令辦理，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第七條 教育訓練 

本公司應將本政策、相關內部遵循規章及行為守則納入教育訓練課程

（含數位課程），定期辦理教育宣導及人員訓練。 

第三章 附則 

第八條 定期檢討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相關國際準則及國內法規之修正情形，據以檢討更新

本政策，以落實執行。 

第九條 申訴程序 

消費者對於本公司之產品及服務，公司網站內建置專線或聯絡信箱，客

戶亦可透過電子郵件反應意見或進行申訴，以維護權益。 

第十條 施行 

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